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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函〔2022〕980 号

中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 2022029 号建议答复的函

何金全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要求盘活“桥底”闲置区域的建议》（建议第

2022029 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的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赞成代表提出的建议

我局结合代表提出的建议，经汇总高速公路经营单位和各会

办单位的意见，采纳该建议。同意将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滘心社区

路段 3 处桥下空间作为美丽乡村改造试点，建成集党建元素公

园、非营利性康体场所，作为探索桥下空间美化的先行示范段。

二、建议的具体实施意见

（一）广珠西线高速公路业主单位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

限公司同意在不违反《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广东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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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根据《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

高速公路桥下空间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结合桥下空

间实际情况，与属地政府相关部门共同探讨开展集党建元素公

园、非营利性康体场所等合作共管模式，共同做好桥下空间的安

全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我局将加强与有关各方的沟通，促进改造项目的实施。

项目实施后，由我局会同有关部门及属地镇街加强桥下空间管

理。同时禁止机动车、电动车等车辆进入桥下空间，以保障公路

桥梁使用的安全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中山交通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中山市交通运输局

2022 年 6 月 9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梁剑锋，1352815833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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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室，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城

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

中山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2 年 6月 10 日印发


	



